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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（ 沈 医

保）医罚

决 字

〔 2023
〕 第

03001
号

沈阳市铁

西区霁虹

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

住院患者

冒名案

沈阳 市

铁西 区

霁虹 社

区卫 生

服务 中

心

4106
4965
4210
1061
1B10
01

黄军 沈 阳 市 铁

西 区 霁 虹

社 区 卫 生

服 务 中 心

住 院 患 者

存 在 冒 名

就医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七条：“社会保险

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、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

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，

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

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，解除服

务协议；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

的，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。”规定和《关于印发<沈阳市医疗

保障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沈医保

发〔2019〕10号）第十六条“一般处罚，是指当事人实施的

违法行为不具有减轻处罚、从轻处罚、从重处罚或不予行政处

罚等情形，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择中限给予的行政处罚。”的
规定，责令对沈阳市铁西区霁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退回骗取的

医保基金 2180.00元，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：处骗取金额 3
倍的罚款 6540.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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